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2020〕2号

当事人：大连新隆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莲花山路分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210203MA0U28JD4W             
住所（住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莲花山路57-4号、57-5号、57-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涛                             
2019年10月11日，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到大连新隆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西岗区莲花山路分公司进行整改验收检查，发现其现场销售的由“大连金九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生产的富硒蛋正面标识有“补硒提升免疫力，九伟山庄荣誉出品”的宣传字样。经询问调查，该批次富硒蛋共购进21盒，其中一盒是赠送，进货价为70元/盒，售价为78元/盒，货值金额为1638元。2019年11月7日，经报请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立案，并由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科吴遵义、王强、鲁馨负责承办此案。

经查，当事人于2019年10月10日从大连金九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购进该批次富硒蛋正面标识有“补硒提升免疫力，九伟山庄荣誉出品”的宣传字样，购进一批次共21盒，其中一盒属于赠送，鸡蛋在运输过程中会有磕碰的情况，用赠送的一盒鸡蛋补齐，进价为70元/盒，售价为78元/盒，货值金额为1638元。由于是刚上市的新品种鸡蛋，没有进行销售。对于该批次不符合规定的标签，当事人采取了涂抹覆盖不适宜文字内容、废除包装盒等方式进行了处理，并通知生产企业召回当时市场现有包装。当事人在购进该批次富硒蛋时查验了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查看了每批次富硒蛋的合格证，标签部分也进行了简单的查看，由于对相关法律知识不了解，未发现食品标签存在异常（标签含有疾病预防功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 1.经营者、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

证据2.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现场检查拍摄物品照片（证明经营不合格食品事实）。                                   
证据3.当事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经营情况）。                                                                
4.供货企业资质证明（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进货查验记录、检验报告及合格证（证明当事人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基本情况 ）。                                                
5.富硒蛋包装盒整改报告和整改前后照片（证明对包含不符合食品标签规定的富硒蛋包装盒进行了涂抹覆盖不适宜文字内容的修改，并对当时市场现有包装进行了召回）。                                   
我局于2019年12月31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西市监 罚告 字〔2019〕56号｝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进行了告知，当事人未进行陈述申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的规定，属于经营标签含有疾病预防功能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货值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小，尚未销售，社会危害轻微；当事人积极和配查处，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根据《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五条“除法定裁量情形外，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二）涉案产品货值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小，社会危害轻微；（六）积极配合查处，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或者潜在隐患的；”和《辽宁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编码Lnfda-spcf-007 “处罚金额裁量基准：裁量阶次：从轻；裁量因素：符合《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四和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5000元以上18500元以下罚款；或者5倍以上6.5倍以下罚款。”决定对当事人处以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以下处罚：                  
一、罚款人民币5000元，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工商银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3400

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次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通过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部门门户网站、专业网站等进行公示。

（此页无正文）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  年  1 月 14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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